SF050  税务（社保缴费）登记表（2009年第一版）

税 务 (社 保 缴 费) 登 记 表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费人）名称
	

	登记类别
	单位纳税人税务登记 □        个体纳税人税务登记 □

临时税务登记       □        扣缴税款登记       □

缴费登记           □（需缴纳社保费的请选此项）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财务负责人
	
	
	
	

	办税员
	
	
	
	

	社保费联系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
	
	
	

	国有控股情况
	国有绝对控股 □  国有相对控股 □  其他 □

	实际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的纳税人填写）
	

	经营范围（工商营业执照、执业证件、批准设立文件等列明的经营范围不具体的纳税人填写）
	

	纳税人（缴费单位）声明：本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件、资料及复印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以 下 内 容 税 务 机 关 填 写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编码
	

	单位社保号
	
	社保级次
	

	受理人签章：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录入人员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员签章：

年  月 日  


税务（社保缴费）登记表填表说明

一、本表适用于各类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申办设立税务登记及社保费缴费人申办缴费登记时填用。

二、办理设立税务登记的类型。

1.单位（个体）纳税人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单位或个体）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自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之日起30日内，或者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2.临时税务登记(发证类)：（1）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领取临时工商营业执照的，应当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申报办理税务登记；（2）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上交承包费或租金的承包承租人，应当自承包承租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其承包承租业务发生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3）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应当自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3.只做临时税源登记，不发证类：（1）有连续经营且有固定经营场所，没有执业证件业户，比照个体经营业户办理缴费登记。（2）无固定经营场所，外地来穗承包建筑、安装工程业务的单位，比照单位办理缴费登记。

4.扣缴税款登记。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三、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后应同时申报办理社保缴费登记。

四、“国有控股情况”指标口径。

“国有绝对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大于50%的企业；国有相对控股（含协议控制）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所占的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的企业（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协议控制）。

五、本表以A4纸印制。只办理税务登记或缴费登记的一式2份，税务机关留存一份，退回纳税人（缴费人）一份；同时办理税务登记及缴费登记的一式3份，税务机关留存两份，退回纳税人（缴费人）一份。

六、填写本表请使用碳素或蓝色墨水钢笔、签字。
